肋未紀


Leviticus








引言





肋未紀是組成律法的五本書的中心部分，是舊約的心臟。它的名字得自承擔司祭之職的肋未支派，本書的宗旨是神聖的律法，它告訴我們至聖的天主怎樣要求有幸作祂子民的以色列人，在日常生活中要遵守的點滴。


對這些繁雜的律法條目，現今的我們要比前人更能理解它們。聖經所說的聖潔，對任何時代的任何人都是有效的。她是打開通往認知天主的大門的鑰匙之一，她也幫助我們懂得什磨是作為神聖子民的特殊聖召。


我們從不過分渲染天主無邊無際的大愛：祂愛每個受造物；祂臨在予我們近旁；祂和我們「秘密相聚」（瑪6,6），因為祂是「聖的」，是與我們完全不同的「另一位」，祂的神秘性遠遠超越我們能想像的範圍。祂召叫我們信祂唯一的聖子，於是，我們的使命與人類的智慧所能達到的範疇之間有了天壤之別：天主親選我們－令人震驚、充滿神秘。即使今天的我們與律法書中的千百條禮儀戒律相去甚遠，但此書仍一遍遍告訴我們：我們之所以被揀選，是因為我們要成為世上的鹽，人中的酵母。


天主顯現，授與梅瑟戒律。之後，律法的精神始終未變，只是有了相應的發展，使之與各種情況相適應。比如「梅瑟五書」，是公元前五世紀的猶太司祭們從流放地歸來后編撰而成的。


先前，先知的言語起到很大的作用。他們要人們懷著活潑的信仰，要時刻牢記盟約中對正義的要求，要堅決抵抗外來的各種影響，還講到要為未來做準備。


但歷經流放至巴比倫后，另外一種要求變得更加迫切：面對民族受到的考驗，人們需要肯定他們的身份，於是在以色列誕生了保守主義的思潮，並隨著歲月的流逝而加強。許多猶太人固守一種宗教禮儀式的傳統，致使耶穌嚴厲地指責他們（瑪23）。


這些法律是聖經的一部分，因此是天主的聖言。這是天主對那些還未認識基督的先古民族說的話，那時他們的信德根基還沒有牢固，信德尚未成熟。但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，這些法律就不再有法律的權威性，我們亦不必像古猶太人那樣對此奉行不渝；因為我們已經超越了舊約中人情和宗教形成的初級階段。保祿在他的信中提到了那些頑固地堅守猶太人習俗和祭典的人（格后16）和那些只關心天主聖言的法律是否被忠誠地執行的人（迦3:1-7）。











$  1.1 雅威對梅瑟說：每一條法律的開頭都是如此，讀者會產生錯覺，好像梅瑟寫下了這些法律。事實上這些法律是梅瑟后幾百年才有的。雖然如此，肋未紀的作者注意使用了這文學表達方式，使文內蘊藏了梅瑟的精神，因而此法讀起來像是梅瑟在西乃山接受天主的指引而寫下來的。


希伯來人遵循先祖的儀式和習俗。他們原本是牧羊人，有用牲畜獻祭的風俗。后來以色列人在當地居民迦南人中學來了其它的習俗和獻祭儀式。梅瑟在西乃山得到的啟示幫助他們來判斷新舊習俗的標準：雅威是唯一的天主，無形無像。祂一無所需，只要求追隨祂的人愛祂。雅威是神聖的天主，迥然不同于一切的造物。以色列是天主選中的，就必須為雅威的緣故保持「神聖」，以別于其它的民族。雅威要求行正義之事：宗教上的「純 」一定要反映出內在的聖潔。


此書成書之際，猶太人只有一座聖殿即耶路撒冷聖殿。來自四面八方的人群將祭奉獻在此。這個聖殿由撒羅滿王所建（列上6），它大約長二十五呎寬十五呎，只有司祭能入內。民眾就聚集在鋪石子的天井。主天庭院有一座堅石做成的大祭壇，也就是全燔祭祭壇。獻祭有很多種類。司祭從大多數奉獻中都能分到些酬勞，剩余部分則被奉獻者在團圓的聚會上吃掉。全燔祭的情況下就沒有東西可吃，因為所有的都奉獻給天主，以示對天主的完全服從。


正如許多其它古代民族一樣，認為所有動物的生靈蘊藏在鮮血中（創9:5）。因此血是屬于天主的，人們不應動它。


牲畜的血對奉獻的人生效:就免除了他一切使天主不悅和導致他死亡罪（肋17:11）。正基于此種傳統，耶穌說祂願用自己聖血清洗民眾之罪。談猶太人的奉獻犧牲禮儀，希伯來書中（9:22）體現了那在耶穌身上滿全的教誨:「沒有流血，罪就不會得到寬恕」。


書中常用到「沒有瑕疵」一詞。先知會責難沒有遵守這項要求的人（拉1:8-13）。我們不能把自己覺著多餘的東西獻給天主，而自己留下最好的。


太人的奉獻犧牲禮儀，希伯來書中（9:22）體現了那在耶穌身上滿全的教誨:“沒有流血，罪就不會得到寬恕”。


書中常用到“沒有瑕疵”一詞。先知會責難沒有遵守這項要求的（拉1:8-13）。我們不能把自己覺著多餘的東西獻給天主，而自己留下最好的。


$  4.1下面是贖罪祭禮儀。這裡罪的意思是指違反了法律中規定的，而不是指人由著自由意志而犯下的內心的罪過（瑪5:22，7:20）。在22和27節中提到:如果人有了無知之過。這構成了另一過失，由疏忽造成的罪過: 5:1-13。


保祿告訴我們法律的目的在于使罪過確鑿有證（羅4:15;7:7）。古代的經文中都不曾把罪的概念明確化:是對天主的漠視?還是反對天主所建立的秩序?是出自錯誤還是無知？


下面是贖罪祭禮儀。這裡罪的意思是指違反了法律中規定的，而不是指人由著自由意志而犯下的內心的罪過（瑪5:22，7:20）。在22和27節中提到:如果人有了無知之過。這構成了另一過失，由疏忽造成的罪過: 5:1-13。


保祿告訴我們法律的目的在于使罪過確鑿有證（羅4:15;7:7）。古代的經文中都不曾把罪的概念明確化:是對天主的漠視?還是反對天主所建立的秩序?是出自錯誤還是無知？


所有這些罪的概念，由於強調其有形與社會性，漸漸失色，被以下兩種罪取代：第一是“罪行”，就是違反社會秩序和法則，只有當它成為公開時才會為人所意識到。第二是“不幸的事”，就是使人“問心有愧”或“不安樂”的事，因為所有的災難和痛苦之遭遇（疾病與死亡）被判斷為人所犯了過錯的“懲罰”。


$  6.1 在不可勝數的烹飪法律中，請注意以下的細節:


6:5:火不可以熄滅。每天早晚都要獻羔羊作全燔祭。


20:獻給天主的就歸屬了天主，祭物就變成全聖的東西。


22:為了能使奉獻有效，祭物奉獻后變得神聖，人們必須把它吃掉，這樣司祭的生活便有了保證。


$  8.1 肋未紀利用梅瑟任命亞郎的詳細描寫，教導人們大司祭任聖職的儀式。祭服、禮器和潔身儀式代表了「選自人中來代表他們到天主面前為他們獻上犧牲品」的人之神聖性格（希5:1）。


這些儀式並非從天而降，而是充分反映了那時代的宗教心態。對他們來說世上有二大種人和事:屬于天主的，即神聖的。余下的是世俗的，也不屬于天主。」「潔」與「不潔」的概念，「有罪」與「神聖」的區分，都是指這種東西或這個人能否參與崇拜儀式，都以這種崇拜儀式來衡量。


由于當時人的原始心態，天主只能一步一步地教導他們。隨著時間的演進，他們就會發現罪並不是外在的瑕疵或缺陷，而是人的錯誤行為導致的惡或傷害，人對善背叛的結果。最早是先知，后來福音都重申了罪來自于人的內心，人的意志導致的對善的扼殺。


當時的法律規定以傅油的儀式來為司祭任職。傅油儀式也用來祝聖君王的王權。司祭和君王因此就成了天主的受傅者，希伯來文稱「默西亞」，希臘文則是「基督」。大司祭被稱為天主的基督。后來在希伯來書中解釋了:大司祭就是耶穌的預像：祂是新的盟約的大司祭。


$ 10.1 這章的故事（亞郎兒子之死）用在說明以色列司祭的責任。


$ 11.1 以色列人的使命是展示對唯一天主的公開敬禮。為了能進入聖所參加宗教聚會，必須先舉行一種儀式，以潔淨己身，如同我們在第八章的注釋中提到的，潔與不潔在這裡並不是指有罪與否。單是說這人有否資格接近聖壇。


以下這些規章能幫助以色列子民更順利地踏上神聖的道路:某些外族人珍視的動物在以色列人眼中是不潔的，必須忌諱避開。


有些關于性的法律或「禁忌」，目的是尊重人類生命。任何一原始的部落或民族都有對「性」的法規或「忌諱」，猶太人也是如此（見12:1-8;15）。


有一些規定則是牽連到衛生的標準。比如說，禁止吃豬肉（11:7）就是考慮到衛生問題。不干淨的豬肉極易帶來疾病。對癩病的處理也是如此（13）。若沒有家庭的穩定環境和人性全面教育的力量，任何宗教生活或是基督徒的生活都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沒有責任感和性格的力量維持家庭的關係和穩定，那磨唯有愛的婚姻是很不保險的。家庭對教育或人格的形成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。法律的主要目的是幫助人類尋求人道和尊嚴。幫助人們為追求天主的真理堅持不懈的努力下去。雖然法律只能停留在外在事物的層面上（羅2:28），但沒有法律人類更是寸步難行。


許多法律制定的目的現在已無從考證。但他們主要都是為了天主的選民在生活飲食起居，慶典和習俗方面有別于其它民族。


雖然以色列人時常居住在其他民族中，但是並沒有和其它信仰的鄰族相混，因為法律規定了他們生活中的每一細節，防止他們效仿別人的習俗，也防止他們接納別人的思想。雖然內在的態度能使信徒與他人不同，但外在的紀律也能幫助信徒注意自己的精神生活。舊約法律的對象是一群未達宗教成熟的民族，因此他們才會有非常不同于他人的生活方式。


在耶穌的時代，猶太司祭們固守這些法律的條條框框，這些規定原本只是為了方便參加宗教活動的人。耶穌后來指責人們把違背法律和內心的純潔混淆在一起（谷7:15）。人依法而行社會之事，但必須洞悉心之法來愛及做精神溝通。


11:46，聖經並不是一本教科書。書中提到的很多衛生常識都具有科學性，但它是來自生活的經驗，並非實驗室。


$ 12.1 原始民族常常把男人在戰場上流的「純潔」而高貴的血，和女人在經期中所流的「不潔」之血來對比。古時人缺乏常識，認為女性經期和生產是不潔的。制定了這樣的法律，故要求取潔的儀式。


從這點我們就領悟到:雖然這法律也是聖經的一部分，但只適用于古代和以色列人的標準。后來天主的子民了解這點，故他們用自己的解釋方法說:法律是由天使所制定的（宗7:38;迦3:19;希2:2）


耶穌和聖母遵守了這些儀式（路2:21）。


$ 13.1 如果碰到這種會傳染的癩病，患者必須和會眾分開獨居。癩病患者被視為「不潔」，意思是他不能參加公眾或宗教的生活（見8:1和 11:1所說的）。


古時人們把災難看成是上天的懲罰，癩病成了神明詛咒的跡象。人們毫無常識地相信，那些被趕出會眾之外的癩病患者，在天主眼中是不潔的。


司祭的責任中有一項任務是診斷癩病病人，也負責開病癒的證明，以及是否允許癩病患者重返家庭：這便是耶穌在谷 1:43中提到的。


為潔淨而獻祭是古代民族的一種習俗。他們認為「秘密的罪」招來了癩病。根據儀式，罪能轉移到兩隻贖罪鳥身上（14:5）。人們要殺死第一隻鳥，罪便隨之消失。然后把血灑在另外一隻鳥身上；放走鳥后，鳥能把罪帶得遠遠的（14:6-7）。


$ 15.1 在原始人群或部落中，人們把一切與性及生產有關的事，蒙上一層神秘的氣氛。有關性的潔與不潔之規定，正是源于此種神秘感。因而我們不能說「性行為本身是不潔的」。只有當人們忽略了真愛時，性行為才是不潔的。以色列人周圍的當地迦南人，在神秘自然力量的推動下，以性的狂歡來慶祝宗教節日。然而對以色列人來說，他們的法律說明既然天主創造了性，性便是人性的一部分，性的趨動力則必須受制于天主的法律之下。入教的人則要遵守其它的訓導（格前 6、7）。


$  16.1 贖罪祭的儀式相當動人:選出一頭公山羊做替罪羊，此替罪羊自然是死路一條。象徵性地補償了人犯下的罪，接受了懲罰。把另一頭送往阿匝則耳，這隻替罪羊象徵性地承擔了人們的罪責。


在希伯來書第9和第10章中提到猶太人的儀式時，談到罪的寬免和寬恕是經由耶穌基督的聖死和復活。


16:29-34中重說到要將這些法律成為永恒，那麼我們對於在基督後，教會取消了這些法律，該當怎樣認識呢?請看保祿在迦 3-5中的解釋。


$  17.1這章是聖潔法律的開端，也是神職人員的法律。其中有關血的法律是教誨生命之神聖的意義。這在17章中有個摘要。


如同大多數的原始民族，希伯來人也相信生命之本是蘊藏在血液中。因此血是神聖的，只能獻給天主（創 9:5）。人們要把這血獻到祭壇上，或潑洒在地上，但是決不能吃。即使后來到了基督的時代，猶太人依舊對血有種嫌惡。因而在特殊地區的初期基督徒多多少少遵守這些潔淨法，以免猶太弟兄姐妹生反感（宗15）。


11節解釋了為什磨基督選擇流血而死。當我們讀到「耶穌用聖血救贖了我們」我們就會理解出:耶穌為救我們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。


$ 18.1 聖潔的法律中還有更多的性禁忌。現在很多人把這些禁忌看成是舊時代的偏見。其實我們若能仔地讀這些教規，就不難體會出這些禁忌都是在考慮到人性的尊嚴上建立起來的。這也是婚姻忠實的根本，以及同一家庭成員中互相尊敬的基礎。


我們在15章中提到過，當時的迦南人還沒了解到這種人道的基礎（如聖經上說:迦南人做的，你不能做!）當時的猶太人認為他們的這些法律都是和盟約的內容有關的。正是和雅威的盟約使以色列人成為有別於其它任何民族的聖潔民族。


以色列人潛意識中把自己和周圍的迦南人對比，已經清楚地了解了后來保祿說的話:「那在放縱私欲的田野中撒種的，他由此收穫的必將是敗壞。」（迦 6:8）一個人若看不見心靈的老化和枯萎，忘記了說謊帶來的巨大創傷和精神的灰暗 ，那磨這個人自可以說性自由是很享受的。就社會意義來說，性的自由意味著不再生養后代的夫妻、強烈的個人主義傾向，造成負擔不起大事業的懦弱者，所有這一切會使一個民族消亡。


不可把你們的孩子當作犧牲，獻給摩肋客（21節）:周圍的鄰邦迦南人有這種習俗。如果任隨本能衝動，生命的尊嚴就得不到確認和尊重。


在中國的某些農村的地區，不是也曾有過以女童祭河王的傳說嗎?許多無辜的少女被投進河水中以換來收成的「風調兩順」?在古代許多民族中，父親有權力殺死新生的嬰兒，自然也有權力將子女當做犧牲品奉獻。


這片土地就會拋棄你們:（28節） 在雅威許諾的土地上生活，以色列人就必須遵守雅威的法律。如果他們不能按照天主的法律生活，他們必遭流亡之苦。在聖經中這似乎成了一種標誌。請看申8章和迦5:21。


$ 19.9 雖然有許多法律顯示了天主選民生活的原始狀態，但我們常驚奇地發現許多法規體現了很深的人道和人性。很多在我們現實的生活中都是缺乏的。


這些法則是為小農民的，因而我們必須試著用現代的環境去詮釋它們。


聖經告訴我們「擁有權」並非絕對的。更不能使壓迫窮人成為正當的舉止，也不能使我們為拒絕窮人找到藉口。我們有照顧周遭弟兄的責任，使每個人都能很好地生活在天主的關愛中。


不要報復你們的同胞，也不要對他們心懷恨意，要愛你們的鄰人，如同愛你們自己一樣：此處的鄰人是指同種族的弟兄。我們必須愛我們的兄弟，而且必須與他們團結一致，因為天主以相同的愛擁抱所有屬於祂的子民。


幾乎所有的宗教都鼓勵自己的民族感情，但同時又帶有對異族的敵意或排斥。耶穌和我們談到愛，不能止於一個民族的邊界（路10:25;瑪5:43）;祂指的不只是對「鄰人」一詞的延伸。耶穌指的是另一種超越人類自然奉行的團結，自然的聯結在動物世界中也能找到。


因而教徒們應愛國愛教，但又不僅限於只愛自己的堂區或國家，在基督中我們應愛人類大家庭中的每位兄弟姐妹。


$ 19.19 異族的很多習俗都遭到禁止。如同在申18:10中所說的，靈媒占卜和算命也在禁止之列。


他對你們來說，就像住在你們當中的本地人一樣 :聖經讀者應注意，雖然這些法規中堅持說禁止外邦的習俗，但卻要求以色列人尊重住在他們中的異族中。異族人和孤兒、寡婦一樣，都是孤單無助的，應該受到保護。


$ 20.1  本章所列的懲罰是針對前面列出的過犯。有些情形是以人力來施加懲罰，有些則受到天主的詛咒的威脅。


21和22章講述了司祭的責任和權利。這些細節似乎非常表面化，有別於司祭職所要求的真正的聖潔。但是在當時這些規定都是寶貴的教誨，而且仍然可以讓我們了解事奉上主的神聖性。


$ 23.1這裡談到的慶典，或叫上主的「節日」。天主的子民聚在一起只為慶祝他們自己的悲歡喜樂：天主通過教會的負責人召喚他們來舉行祭典（別忘了教會的意思就是集會）。每週的「安息日」（希伯來文，安息就是休息）是與天主最先的神聖會面（3節）。然后就是以色列的三大慶典：


無酵餅之週，從逾越節開始，紀念出離埃及（9-14節）。七七節的慶典，或五旬節（意思是第50）紀念西乃山所頒佈的法律。


帳棚節，紀念在沙漠中的歲月（33-34節)。至於贖罪節，此一年一度的節日是祈求寬恕罪過（26-32節），以前是和新年或是帳棚節一起慶祝的，后來才定成特別的節日。


$ 23.9 下面這段談到，在無酵餅節期間，人們要獻上初收的麥穗，代表收穫的開始。天主一無所缺，祂對我們有所需求是因為祂願意我們能在給予中擁抱更寬廣的世界，找到更真實的自我。我們唯一擁有的，是我們能放棄擁有的願望。


如果我們不奉獻一些犧牲品，我們就不能體會到慶典和共享的快樂，也沒有心靈的撫慰。


什一稅，或是將收穫的十分之一獻給天主，以用來維持肋未人和窮人的生計，這成了聖經人民的精神財富。


在教會或是許多基督宗教的團體中，成員有時會將收入的十分之一捐出來。這種具體愛的行為，不會使有錢人窮起來。


把第一束麥穗獻給天主，就意味著把工作的首次成就獻給天主。例如：用每個月的第一筆錢幫助急需的朋友;將工作后夫妻休息的第一刻獻給天主。這意味著教友和教會工作的合作，使之能從強權下解放出來。


$ 24.17以眼還眼:讀者在24:19中會讀到「報復法」，這法律很殘酷。把復仇看成正當的行為。假如我們仔細思考其目的，就會發現似乎此法原來是為限制混亂的暴力，把仇恨和復仇限制在一定的範疇之內或最低限度，較公正地要求被告人償還他損壞的東西。但這是在人類較先古的原始狀態下，人對亂施暴行的一種約束，還沒有提升到基督徒的「寬恕」精神狀態。但借此種法律，可使部落民眾盡快地邁向「文明」。耶穌提出的「要愛你的仇人」才是最深刻的人性和人道，基督徒應努力去實踐這愛的法律。唯有這愛的法律得到了彰顯，主的天國才有曙光。


$ 25.1 讓土地休養生息:我們的時代是一個瘋狂消費的時代，我們不僅瘋狂地消費我們人類自己的生產品，還病態地虐待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。土地由於過度使用，已大片的荒廢，實在令人心痛。


古以色列的法律規定每七年就有一次安息年--讓土地得到全然的休息。肋未紀的這個規定也表達了另外一層意義:子民應學會信賴天主，天主永遠不會讓祂的百姓挨餓。


如果是為了急需或外邦入侵后才有的安息年，我們就會發現遵守這條規定非常困難（見加上6:49）。但天主承諾要幫助那些忠誠不苟的人，友弟德傳提到這一點。


到第五十年，也就是你們的喜年：這個習俗的意義更為深遠。「喜年」一詞並非出於「歡喜」。其實這兩個字的意思都來自於希伯來字的公羊角--那是用來宣告聖年的器具。喜年來臨時，所有的奴隸都重新獲得自由。所有的貸田和押下的房子都要無條件地還給原主人。


你們住在這土地上，不過是我的旅人 :在申命紀和若蘇厄書中有大量的對征服聖地的描寫和敘述。土地是天主的遺產。天主把土地賜給了子民的各部落，社團也擁有自己的土地。


「喜年」是十分神聖的。因為它使以色列民族的弟兄和解攜手，同時又調和了子民與天主之間的關係。人們期待天主能免除他們的罪債。正是那些滿懷希望的人才能歡慶「喜年」，因為天主承當了他們的所失，他們也向更接近天主的道路邁進了一步:請看依61:2。后來耶穌也提到了這段經文（路4:19）


我們是在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團體背景下談「喜年」習俗的。讀者甚至可把這看成是農業的經驗之談:休耕是農民在農作勞動中得出的切實經驗。但是把寶貴的土地分給貧困和不幸的人卻表達了聖經的總體精神:在天主眼中，人對任何財產的擁有權都是有限的。我們自然會聯想到正統治著一切的「技術文化」如何改變了我們的經濟體制、我們的道德觀念和我們人類大家庭之間的正常關係?「技術文化」創造出的經濟強國把「自由市場」的體制強加到貧窮的國家頭上。這種「文化」帶來的是失去人性的競爭、貪婪的掠奪和對人類自然資源的過度消耗及虐待。


自由經濟市場像是一個越滾越大的雪球，以高消費為前提，過度的生產使市場飽和，極具生產力的經濟強國控制、掠奪其它落后的國家，使這些國家的人財物力衰竭不堪，而他們的產品卻為其它「第一世界」的人民所享用，而且是低廉的享用，這便是這種「新文化」的「新道德」。而且美其名曰「資源開發」。深受損失和痛苦的總是貧窮的國家。為了有一天能擁有他人為之描繪的幸福前景而甘心受辱，全部奉獻，包括過去他們擁有的大自然的禮物，新鮮的空氣，純樸的田園和大地慷慨的收成。


教會堅持重審「科技文化」「自由主義」所帶來的種種惡果。但教會有時也不能超越時代「高瞻遠矚」。甚至不能為人們在精神領域描繪一個更清晰，更健康的全景。「新自由萬歲」的徒子徒孫們幾乎壟斷了新聞媒介大肆宣揚，扭曲的價值觀念和審美觀，人群的反映幾乎是不痛不癢的。這時教會的指責多少還有些功效。


我們期待未來有一天，基督徒能用自己的言行宣揚聖經精神。事實上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價值傳統，這比土地更重要。


是誰讓工人們的辛苦勞動成了廢物，因為更先進的技術代替了人力?是誰使維持生計的日常用品價格暴漲，人們不勝支撐?是誰控制著一個貧困國家的經濟市場榨盡其資源?又是誰把民生緊需品用來做生意大賺其利潤?我們不禁問:是誰有這樣的權力!


$ 25.35 這些段落是熱情感人的作品，但文中涉及到的原始經濟環境已不復存在。回顧十二紀到十五世紀這段時期，商業開始成形，擴展需要資金，許多人曾持懷疑態度。許多基督徒都拒絕加入這種經濟體系。


因猶太人自己的法律允許他們把資金借貸給異教徒（對他們來說即基督徒）以收取利息，為此猶太人成了基督徒的銀行家。「不可向借錢者要利息」這是友愛和團結的法則。


然而「工業革命」給人們出了又一道難題:投資者投資，自然為穫取利息。這是我們人類的現實情況:每一條社會法律都是特定時代、特定生活方式的直接產物。時代在創造著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尋求著對天主聖言的忠實度。因而我們讀聖經時會發現，涉及到某個問題的法律時，不同的經文可能有不同的看法，而不同的時代又會有不同的解釋（比較出21:2-11，肋25:39-43;申15:12-18）。


$ 26.2 天主的法律就是生命的法律。人們若拋棄了這法律，就只有自我毀滅的下場。天主要求祂


的孩子們擁有正義，仁慈，並尊重生命的生活。祂以他們能夠明白的話要求他們，同時也許諾了物質上的幸福與不幸。本章末寫於流亡時期，描繪了猶太民族在流亡前的沒落。這種毀滅就某些意義來講可說是：「天主的懲罰」；但是這也是他們自己犯了過錯自食其果，因為任何一個蔑視道德生活的社會，無異是自掘墳墓。


本章一方面提到和平和豐收，另一方面由於人民不聽從天主而遭受的困惑、浪費和分裂：


不義產生暴力；善愛錢財毀滅了共同利益的意識；性的放縱減弱了犧牲的意識；


在社會上得不到地位，而無法得到滿足的年輕人，因為生活缺乏目標，就會反抗社會。


國家資源浪費在奢侈上，或是強權之上。


由於人對人和自然資源的剝削，經濟遭到了毀壞。這樣的人簡直到了自食骨肉的地步。


